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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约束下的化工行业 

——工商三部 毛文娟 

一、环保政策及制度梳理 

针对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三大污染防治法1的基础上构建了

污染治理基础的法律体系，环保的规范化和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三大污染防治行动2明确规定了对

落后工艺、设备和产品的淘汰制度，对强化监督执法做出了具体要求，排污许可证、环保督察和“退

城入园”等一系列环保行动和环保工具多围绕着三大污染防治法和防治行动展开。 

1、环境规制 

近年来，针对环境污染，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2015 年初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构建了基础的框架体系，在此基础上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等针对大气、水和土壤角度分别

进行法律规制，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多次修订。 

 

表 1  基本环保法 

法律通过时间 执行时间 政策名称 

2014 年 04 月 2015 年 0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5 年 08 月 2016 年 0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次修订） 

2016 年 07 月 2016 年 09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主席令第四十八号） 

2016 年 07 月 2002 年 10 月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年 7 月修订） 

2017 年 06 月 2018 年 0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修订版） 

2017 年 12 月 2018 年 0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2018 年 08 月 2019 年 0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8 年 10 月 2016 年 01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 年修订）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注：因相关法律后期经过多次修订，但执行时间按照第一次制定时间，因而会出现最新法律通过时间晚于执行时间。 

 

2018 年 1 月 1 日，我国第一部单行绿色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以下简称《环

保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环境保护实施条例》”）正式生效，

原《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同时废止。环保税通过立法而存在，明确了纳税人自主如实申报纳

税的义务。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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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三大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十二五”期间及“十三五”初期，国务院针对大气、水和土壤三大污染角度制定了《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十条”、

“水十条”和“土壤十条”）三大行动计划，并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时间（详见下表 2）。 

 

表 2  环保行动计划 

制定时间 考核时间 行动计划 

2013 年 09 月 2017 年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5 年 04 月 2020 年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2016 年 05 月 2020 年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1）“大气十条” 

2013 年国务院发布的“大气十条”是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8

年初新闻发布会，截至 2017 年底，“大气十条”第一阶段项目标超额达成（详见下表 3）。 

 

表 3  “大气十条”目标完成情况 

指标 “大气十条”目标 2017 年底超额完成 

PM10 平均浓度（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下降 10%以上 下降 22.7% 

PM2.5 平均浓度（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 下降 25%、20%、15% 下降 39.6%、34.3%、27.7% 

PM2.5 平均浓度（北京市） 控制在 60 微克/立方米左右 降至 58 微克/立方米 

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完成“大气十条”第一阶段目标不久，京津冀地区作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重点区域，再次迎来

新一轮大气污染治理。2018 年 7 月 3 日，国务院印发《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以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汾渭平原等区域为重点，着力钢铁、火电、水泥、玻璃、焦化、石

化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持续开展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同时，未来将继续推动

过剩产能的化解、落后产能的淘汰，推动散乱污企业的整治、工业企业的达标排放。 

 

表 4  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重点区域 

重点区域 督察范围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保定、廊坊、沧州、衡水、邯郸、

邢台市，山西省太原、阳泉、长治、晋城市，山东省济南、淄博、聊城、德

州、滨州、济宁、菏泽市，河南省郑州、新乡、鹤壁、安阳、焦作、濮阳、

开封市（简称“2+26”城市） 

汾渭平原 
山西省吕梁、晋中、临汾、运城市，河南省洛阳、三门峡市，陕西省西安、

咸阳、宝鸡、铜川、渭南市以及杨凌示范区（共 11 城市） 

长三角地区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 

资料来源：生态环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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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部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蓝天保卫战决策部署，全力做好 2018~2019 年秋冬

季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于 2018 年 9 月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

治理攻坚行动方案》，针对钢铁、建材、焦化、铸造、有色、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施采暖期错峰生

产，但不再进行统一的停工限产比例，由各个地方实际情况实行差别化错峰生产。 

（2）“水十条” 

“水十条”是国务院于 2015 年 4 月颁布的一项重大水污染防治政策方针。“水十条”的目标为

到 2020 年实现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

于Ⅲ类）比例总体达到 70%以上，劣Ⅴ类比例控制在 5%以下，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

制在 10%以内，地级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比例总体高于 93%，全国地

下水质量极差的比例控制在 15%左右，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0%左右。 

 

表 5  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目标规划 

流域 
达到或优于 III 类断面比例（%） 劣 V 类断面比例（%） 

2015 年 2020 年目标 2015 年 2020 年目标 

长江流域 73.4 >76 6.8 <3 

黄河流域 57.6 >63 16.7 <6 

珠江流域 86.4 >89 4.5 <2 

松花江流域 60.8 >65 4.8 <3 

淮河流域 55.8 >60 9.5 <3 

海河流域 40.9 >44 36.9 <25 

辽河流域 43.8 >52 11.5 <2 

重点流域合计 65.4 >70 10.7 <5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2017 年 10 月 19 日，生态环境部印发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2016~2020 年）》（以下简

称水污染防治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立足我国水污染防治长期历史进程，以细化落实“水十条”目

标要求和任务措施为基本定位。水污染防治规划针对重点流域水质情况对七大重点流域提出了具体

目标（见表 5），明确了流域污染重点防治方向（见表 6）。 

 

表 6  流域污染防治重点方向 

流域 重点防治方向 

长江流域 

（1）重点控制贵州乌江、清水江，四川岷江、沱江，湖南洞庭湖等水体的总磷污染，加

强涉磷企业综合治理； 

（2）深化太湖、巢湖、滇池入湖河流污染防治，实施氮磷总量控制； 

（3）提高用水效率，鼓励纺织印染、石油石化、化工、等高耗水企业废水深度处理回用。 

黄河流域 
加强汾河、伊洛河等支流水污染防治，控制煤炭和石油开采、氮肥化工、煤化工及金属冶

炼等行业发展速度和规模。 

珠江流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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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流域 持续改善阿什河等污染较重水体水质，重点解决石化、制药、造纸等行业污染问题。 

淮河流域 大幅降低造纸、化肥、酿造等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海河流域 加大焦化、印染等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力度，提高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和风险防控水平。 

辽河流域 大幅降低石化、化工等行业污染物排放强度。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 

 

水污染防治规划针对重点战略区京津冀区域和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进行了强化。京津冀区域

作为海河流域污染防治的关键区域，要逐步提高沿海钢铁、重化工等企业海水淡化及海水利用比例。

长江经济带按照流域统筹的理念，上游要禁止煤炭、有色金属、磷矿等资源的无序开发；中游要恢

复沿江沿岸湿地，引导湖北磷矿、湖南有色金属、江西稀土等资源合理开发；下游重点修复太湖等

退化水生态系统。 

水污染防治规划针对工业污染防治，提出全面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印染、染料、炼

焦、农药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生产项目；全面排查装备水平低、环保设施差的小型工业企业，2017

年底前，钢铁企业焦炉完成干熄焦技术改造，氮肥行业尿素生产完成工艺冷凝液水解解析技术改造，

印染行业实施低排水染整工艺改造。 

（3）“土十条” 

2016 年 5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的“土十条”明确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总体思路，既要降低

当前的土地污染，又要将已经污染的土地修复好。与大气和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防

治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薄弱。 

“土十条”确定的主要指标是：到 2020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污染地块安

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到 2030 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

到 95%以上。 

为实现主要目标，2018 年和 2020 年底前，分别查明农用地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污染分布及其

环境风险，开展土壤污染调查，掌握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明确监管重点，以镉、汞、砷、铅、铬等

为重点重金属，以多环芳烃、石油烃等为重点有机污染物，以石油开采、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等

为重点行业，以产粮（油）大县、地级以上城市建成区为重点区域。建立专项环境执法机制，全面

强化土壤环境监管。 

3、环保工具和环保行动 

（1）环保工具--排污许可证 

排污许可制度是以固定源为管理对象，将环境管理要求落实到具体的污染源的管理制度。排污

许可证有效衔接环评制度、环保税，以企业污染物实际排放量的数据为纽带，形成以排污许可证为

核心和基础的固定源管理体制的重构。对于未批先建或者批建不符、处于停产或者冬防应急停产状

态、属于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是无法取得排污许可证的，这些企业势必停产关停。目前，排污许可

证管理内容主要包括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并依法逐步纳入其他污染物。 



                                      环保约束下的化工行业 

5 

 

2017 年 7 月，环保部发布并施行《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7 年版）》（以下简称

“排污许可管理目录”），根据排污许可管理名录，2017 年完成“大气十条”和“水十条”中提出的

重点行业及产能过剩行业企业排污许可证核发，2020 年全国基本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化工细分行

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时间见下表。 

 

表 7  排污许可证化工相关行业核发时间表 

行业 二级行业及通用工序细分 时限 

石化工业 

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京津冀鲁、长三角、珠三角区域 2017 年，其他 2018

年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乙烯、芳烃生产 2017 年，其他 2020 年 

合成材料制造 长三角 2018 年，其他 2020 年 

炼焦化学工业 炼焦 焦炭 2017 年，其他 2020 年 

现代煤化工工业 煤炭加工 2020 年 

无机化学工业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 总磷控制区域的无机磷化工 2019 年，其他 2020 年 

聚氯乙烯工业 聚氯乙烯 2019 年 

化肥工业 肥料制造 
氮肥（合成氨）2017 年，磷肥 2019 年，其他肥料制

造 2020 年 

农药制造工业 农药制造 
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 2020 年，其他 2017

年 

涂料油墨工业 涂料、油墨、颜料及类似产品制造 2020 年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 2020 年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工

业 
日用化学产品制造 2020 年 

化学纤维制造工业 
纤维素纤维原料及纤维制造，合成

纤维制造，非织造布制造 
2020 年 

橡胶制品工业制糖业 橡胶制品业 2020 年 

塑料制品工业 塑料制品业 2020 年 

玻璃工业 

玻璃制造 平板玻璃制造 2017 年，其他 2020 年 

玻璃制品制造 2020 年 

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

制造 
2020 年 

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

业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 2020 年 

资料来源：《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环保督察 

2015 年 7 月，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首次明确建立环保督察机制。

环境保护督查是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项重大工作安排。我国

环保督查分为四个批次，全面覆盖我国 31 个省份。同时，适时组织开展督察“回头看”，紧盯问题

整改落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一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和第二批中央生态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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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督察“回头看”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2018 年 10 月 30 日全面启动，本轮中央环保督察“回

头看”明确提出严厉打击地方“一刀切”等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保障合法企业和老百姓的正当权

益。 

 

表 8  环保督察批次时间及涉及地区 

 
时间 省份 

试点 2016.1 河北 

第一批 2016.7.12-2016.8.19 内蒙古、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南、广西、云南、宁夏 

第二批 2016.11.24-2016.12.30 北京、上海、湖北、广东、重庆、陕西、甘肃 

第三批 2017.4.24-2017.5.28 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 

第四批 2017.8.7-2017.9.4 吉林、浙江、山东、海南、四川、西藏、青海、新疆 

第一批“回头看” 2018.6.1~2018.7.1 
河北、河南、内蒙古、宁夏、黑龙江、江苏、江西、广东、

广西、云南 

第二批“回头看” 2018.10.30~2018.12.6 
山西、辽宁、吉林、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

陕西 

资料来源：生态环保部 

 

（3）“退城入园” 

“退城入园”，是指把同类企业、把产业链条关联密切的企业在园区聚集起来，实现资源相互利

用和保护相协调。 

“退城入园”是解决“化工围城”现象的有效措施。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化工围城”、“城围

化工”的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近期水污染问题、大气污染问题、土壤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退城入园”对目前布局不合理的污染工业企业进行集中搬迁，有利于工业污染集中处置，企

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发布：《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以及《关于印发危险

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方案的通知》，按照有关通知，各地要加快实施人口密集区域危化品和化工企业

生产、仓储场所安全搬迁工程，到 2020 年现有位于城镇内人口密集区域的危化品生产企业全部启动

搬迁改造。 

“退城入园”是推进工业布局优化、转型升级的有效手段。企业“退城入园”不是简单的搬迁

挪窝或异地克隆，而是淘汰落后的、高能耗的、不符合产业政策的生产工艺，形成了新的生产方式

和运行机制，实现产业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高产品深加工能力；全国大量落后的中小产能被淘汰

关闭，行业集中度上升。同时“退城入园”使产业链上的企业聚集在同一个园区，有助于让企业聚

集形成产业集群，形成上下游产业一体化、原料减量化、废物再利用和资源化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二、环保对化工行业的影响 

化工行业一直是污染的重要源头，三废（废水、废气、固废）排放量在工业领域居前列。近年

来，环保政策和制度逐渐趋严，对于化工行业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因细分行业供需结构（产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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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程度）、行业集中度、产能结构占比、生产工艺、环保成本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在环保约束下呈

现出不同的特征。 

1、 大气污染治理重点行业 

煤化工 

焦化行业是空气污染防治行动的重点行业。根据 2016 年 1 月中国炼焦行业协会发布的《焦化行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焦化规划纲要》）要求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淘汰全

部焦炭行业落后产能（4.3 米以下炭化室被定义为落后产能），焦化准入产能达 70%以上。《京津冀及

周边地区 2018~2019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指出要求河北、山西省全面启

动炭化室高度在 4.3 米及以下、运行寿命超过 10 年的焦炉淘汰工作，河北、山东、河南省要按照 2020

年底前炼焦产能与钢铁产能比达到 0.4 左右的目标，制定“以钢定焦”方案，加大独立焦化企业淘

汰力度。“2+26”城市在秋冬季期间（2018 年 10 月 1 日~2019 年 3 月 31 日）焦化企业出焦时间需延

长至 36 小时以上，相当于限产 30%左右。 

淘汰焦化落后产能有助于改善行业供需结构。我国焦炭总产能约 6.5 亿吨，其中 4.3 米及以下的

顶装焦与捣固焦产能占比高达 50%以上，按照《焦化规划纲要》规定，焦化准入产能达 70%以上，

需淘汰落后产能 1.3 万吨，加上“十三五”期间需化解过剩产能 5,000 万吨，合计约减少焦炭产能

1.8 万吨。按照 2017 年焦炭产量 4.3 万吨，表观需求量 4.2 万吨，焦炭行业产能过剩情况将会有所

改善。 

 

表 9  炼焦产能结构 

炉型 座数 产能（万吨/年） 占比（%） 

≥7 米顶装 16+42 5,000 9.5 

5 米-6 米顶装 200 10,000 18.9 

4.3 米顶装 560 17,700 33.5 

6-6.25 米捣固 20 1,060 2.0 

5.5 米捣固 150 9,440 17.9 

4.3 米捣固 170 6,600 12.5 

<4.3 顶+<3.2 捣 1,000 多 3,000 5.7 

总计 2,000 多 52,800 100.0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 

注：受数据可得性限制，表中数据仅包括常规焦炉产能，未包含热回收焦炉和半焦（兰

炭）炭化炉产能 

 

干熄焦生产工艺污染较小，但占比较低。焦炭生产按照工艺可以分为湿熄焦和干熄焦，其中干

熄工艺污染较低，但因湿熄工艺设备投资仅为干熄设备投资的 20%~25%，大部分产能仍在采用污染

大的湿熄焦工艺，有研究表明，焦化厂大约 33%的污染来自湿熄焦环节。截至 2017 年底，全国焦化

产能 6.5 亿吨，其中 2/3 产能为独立焦化厂，炉型以 4.3 米的落后炉型为主，普遍采用污染大的湿熄

焦，干熄焦仅占 16%，钢厂焦化厂干熄焦比例为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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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能 100 万吨以下独立焦化厂干熄焦改造成本压力较大，涉及焦炭产能 7,400 万吨。对于独

立焦化厂来说，环保改造主要集中于脱硫脱硝装置和干熄焦改造。目前，国内钢厂、焦化厂普遍已

安装脱硫脱硝设备，且设备成本多在 3,000 万元以内，对焦化厂资金投入并不大。而干熄焦改造对

100 万吨年产能以下或者经营能力一般的独立焦化厂来说成本压力较大，数据显示目前独立焦化厂

中产能低于 100 万吨的产能大约为 7,400 万吨，占比 14%左右，这部分产能将逐渐因为环保不达标

退出经营。 

总体看，焦化行业整体产能过剩，落后产能占比较大，未来环保政策的落实情况对焦化行业供

需结构产生较大影响。干熄焦生产工艺污染较小，但占比较低，低于 100 万吨的独立焦化厂干熄焦

改造成本压力较大，面临退出经营的风险，行业竞争格局有望改善。 

2、水污染治理重点行业 

（1）染料 

染料行业废水对环境影响大。据估计，在染料及其中间体生产中有 90%的无机原料和 10%~30%

的有机原料转移到水中；由于我国染料生产占全球的 70%以上，染料废水是我国水污染治理的重点

污染源。 

“十二五”期间，环保整治致染料生产企业大幅下降。在环保整治的过程中，许多排放不达标

的企业相继退出，截至 2015 年 10 月底，我国规模以上染料生产企业数量已从 2010 年的 500 多家下

降至 325 家。 

“十三五”期间，染料生产企业环保整治力度进一步加大。“水十条”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

规划（2016-2020）》中明确提出全部取缔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小型印染、染料等严重污染水环境

的生产项目，2017 年底前，印染行业实施低排水染整工艺改造，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实行主要污

染物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染料行业超过 80%的企业产能分布在江浙一带，中央环保督察组分别于

2016 年 7 月 15 日和 2017 年 8 月 11 日进驻江苏省和浙江省，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督察，随后江苏

环保督察整改组公布了《江苏省对外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整改方案》，明确提出江苏省将于 2017 年

12 月底前完成印染、造纸等“十大”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浙江环保督察整改组公布了《浙江省贯

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提出要逐步调整全市印染、化工等产业结构，有序关

停一批重污染企业，削减污染物排放。 

染料企业环保投入成本较高，利好染料龙头企业。目前，龙头企业染料生产成本约 20,000 元/

吨，而环保成本约占成本的 12%~15%。对于中小企业，一方面可能因无力投入环保而停产，另一方

面即便有环保技改投入，由于体量小，难以形成规模优势，市场竞争力将大幅下降。由于环境不达

标，大量染料、印染生产小企业遭到停产或取缔，使得环境治理较好的龙头企业占有更多的市场份

额。 

活性染料小产能占比较分散染料更高，行业集中度较低，受环保影响大于分散染料产能。染料

以分散染料和活性染料为主，占比分别为 49%和 29%。一方面，活性染料行业内企业集中度相对较

低（详见下图 1 和图 2），年产能 2 万吨及以下的中小企业占比较大，在环保设备投入能力上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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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活性染料。另一方面，活性染料产能过剩情况较为严重，产品价格受供给影响弹性较小。 

 

图 1  分散染料企业产能分布 图 2  活性染料企业产能分布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 

 

环保达标的拥有中间体产能的龙头公司将受益。染料行业原材料成本占比超过 70%，其中，中

间体 H 酸和对位酯的原料成本能够占到 90%以上。中间体制备过程比较复杂，生产中“三废”产生

量较多，因而环保对于中间体企业的影响会对染料企业产生较大影响。目前，国内 H 酸主要供应企

业为湖北楚源（4 万吨/年）、吉华集团（2 万吨/年）和闰土股份（2 万吨/年），对位酯主要供应企业

为湖北楚源（4 万吨/年)、闰土股份(2 万吨/年)和河南的部分厂家（共计约 3 万吨/年)。中间体产能

大部分被龙头企业占据，能够生产染料中间体的厂商相对较少，因而在环保高压持续作用下，环保

设备达标的拥有中间体产能的龙头公司将拥有稳定的原材料来源和更具优势的盈利空间。 

总体看，染料企业污染问题较为严重，特别是活性染料行业内集中度相对较低，年产能 2 万吨

及以下的中小企业因环保而退出的可能性较大。同时，由于原料中中间体污染大集中度高，受环保

影响较明显，因此环保达标的拥有中间体产能的龙头企业有望受益。 

（2）氮肥行业 

氮肥工业是水污染防治行动的重点行业，根据《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实施方案》《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和《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总体部署，应于 2017 年完成排污许可证的核发，氮肥企业

只有获得许可证后，企业才可排放污水、废气等污染物，为达到排污许可，企业需增加环保治理投

入进行整改、建设，实现达标排放，装置落后无法满足环保要求或者出于亏损状态无法整改的企业

可能会面临退出市场或长期处于停产检修状态。2018 年 10 月底，山东省出台《关于加快七大高耗

能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高耗能行业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尿素产

能控制在 800 万吨左右，固定床气化炉淘汰率达到 90%以上，高成本固定床气化炉全部予以淘汰，

氮肥行业基本实现第三代洁净煤气化。 

行业整体产能过剩，环保致行业开工率持续低迷，尿素产量大幅下降。2016 年底以来，受环保

督察影响，我国尿素企业开工率长期处于较低状态（见下图 4），2017 年国内尿素产量较 2016 年减

少 1,154 万吨至 5,836 万吨；尿素行业整体产能仍呈现过剩状态，未来行业整体的去产能效果对行业

供需结构和盈利能力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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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2~2017 年尿素供需结构（单位：万吨） 图 4  国内尿素企业开工率（单位：%） 

  

数据来源：wind，中国产业信息网 数据来源：wind 

 

煤头尿素气流床技术污染较小，盈利能力最强；气头尿素企业环保水平最高，但原料端受限，

盈利能力较弱。氮肥中应用占比最高最普遍的产品是尿素，尿素因其制备的原料不同可划分为煤头

尿素、气头尿素。煤头尿素以煤炭为原料，分为固定床技术和气流床技术，分别占比约 50%和 28.9%；

固定床技术投资较小、维护方便，但对煤种要求较高、环境污染大；气流床技术对煤种要求低、安

全性高、污染小，但投资门槛高。气头尿素以天然气为原料，在环保水平优于煤头，但国内天然气

资源有限，该部分产能仅占 18.8%，且成本相对煤头尿素较高。受“煤改气”政策影响，工业天然

气紧缺限制了气头尿素企业的开工率，同时，天然气价格上升导致气头尿素企业的成本高于煤头尿

素。高成本的气头尿素企业在开工率有限和成本过高的前提下，高成本气头中长期存在退出市场的

风险较大，尿素行业有效产能受限。 

总体看，尿素行业整体产能剩，在环保约束下，固定床技术的煤头尿素和气头尿素产能受到限

制，供需矛盾阶段性改善，气流床技术的氮肥企业获益较大，未来行业整体去产能效果对行业供需

结构和盈利能力影响较大。 

3、固废治理重点行业 

纯碱 

纯碱行业生产工艺分为联碱法、氨碱法和天然碱法，产能占比分别约为 45.40%、44.15%和 6.07%。

其中，氨碱法对环境污染较大，副产品氯化钙只能作为废渣堆放处理，固废污染严重；联碱法工艺，

废渣有利用价值，环保压力相对较小；天然碱法生产工艺较为简单，污染最小。 

2010 年 5 月 1 日，工信部印发了《纯碱行业准入条件》，对新建、扩建氨碱项目配套设施进行

严格规范准入，新建、扩建联碱项目的氨碱厂、联碱厂设计能力分别不得小于 120 万吨/年及 60 万

吨/年，纯碱行业新增产能受限。 

纯碱产能持续下降，产能过剩情况和供需结构有所改善。2014~2016 年，国内纯碱产能增速持

续下降，2017 年我国纯碱产能为 3,035 万吨，同比上升仅 2.2%，2017 年国内纯碱产量为 2,715 万吨，

产能利用率为 89%，平均开工率达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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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纯碱供需结构（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低于《纯碱行业准入条件》的纯碱产能占比较高，环保不达标的纯碱中小产能有望持续退出，

有助于提高纯碱行业集中度和盈利能力。2017 年氨碱法年产能 120 万吨以下共 6 家，累计产能 440

万吨（占全国 14%），联碱法年产能 60 万吨以下的共 6 家，累计 325 万吨（占全国 10.7%），纯碱行

业集中度较低，CR5=31%。落后产能持续退出，行业供需将逐渐整体呈现紧平衡状态，产品价格将

会上升，有利于提高环保达标的规模以上的纯碱企业盈利空间。 

总体看，受环保政策影响，采用氨碱法和联碱法工艺的企业中低于《纯碱行业准入条件》的产

能占比较高，环保不达标的纯碱产能有望持续退出，有助于提高行业集中度。天然碱法工艺的纯碱

企业虽然受环保政策影响小，但其受资源禀赋限制，行业占比低。 

4、重点涉及两种及以上污染的治理行业 

（1）磷化工 

磷化工行业的污染既包括上游原材料磷矿开采时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也包括磷肥生产中产生

的大量磷石膏固定废物问题，水污染和固废污染问题严重。 

多项环保政策涉及磷肥水污染和固废污染防治。生态环境部印发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提出的

针对重点战略区长江经济带水环境保护进行强化，上游禁止磷矿资源的无序开发，中游恢复沿江沿

岸湿地，引导湖北磷矿资源合理开发。作为长江干流流经里程最长省份和磷矿石主产区，湖北省出

台了《湖北省沿江化工企业关改搬转工作方案》，2020 年前完成沿江 1 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关改搬

转(含关闭、改造、搬迁或转产，下同)，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沿江 1~15 公里范围内的化工企

业关改搬转。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 5 月 9 日启动的“清废行动 2018”，组建 150 个督察组，要求重

点对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倾倒情况进行全面摸排核实。 

国内多个磷矿石主产区出台磷矿限产停产政策，湖北和四川涉及产能规模较大。四川、湖北、

贵州和云南四省占我国磷矿石总产能的 95%以上。四川德阳地区（什邡、绵竹）受九顶山自然保护

区矿业权清退和设立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影响，300 万吨磷矿产能永久关闭；湖北将 2018 年的磷矿生

产计划从去年的 1,300 万吨下调到 1,000 万吨，到 2025 年全市磷矿开采规模仍然要控制在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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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关闭生产能力小于 15 万吨/年的小磷矿，不得新建产能 50 万吨/年以下磷矿；贵州省提出对磷化

工企业采取“以渣定产”措施，从终端推进磷肥产能的整合出清。 

 

表 10  磷矿石主产区限产停产相关政策 

地区 磷矿石限产停产相关政策 涉及产能政策 

四川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实施方案（2017~2020 年）》 四川德阳地区（什邡、绵竹）300 万吨磷矿产

能永久关闭。 《关于加强九顶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决议》 

湖北 

《宜昌市磷产业发展总体规划（2017~2025 年）》 
关闭生产能力小于 15 万吨/年的小磷矿，不

得新建产能 50 万吨/年以下磷矿。 

宜昌市磷矿减产计划 

将 2018 年的磷矿年生产计划下调到 1,000 万

吨，到 2025 年全市磷矿开采规模仍然要控制

在 1,000 万吨。 

贵州 《关于加快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 
2018 年起全面实施磷石膏“以用定产”，且

原则上不再新建、扩建磷石膏库。 

云南 《滇池保护治理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采取磷矿区矿山修复等措施削减污染负荷。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整理 

 

四川和湖北磷矿石产量大幅下滑，云南磷矿石产量未受影响。受各地环保措施影响，2017 年我

国磷矿石主产区磷矿总产量同比下降 14.73%（图 6），是行业多年来首次出现产量下滑。磷矿石主产

区四川、湖北和贵州 2017 年总产量同比下降 19.49%、33.51%和 8.35%。但云南省环保措施对磷矿

石产能影响相对较小，2017 年云南磷矿石总产量上升 16.63%。磷污染防治政策对四川和湖北影响较

大，磷矿石价格上涨；云南磷矿石产量影响不大，价格波动不大。在磷矿石限产减产的背景下，具

备磷矿资源的下游磷化工企业将具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和更多的盈利空间，而不具备磷矿资源的中小

型企业或将因较高的原材料成本压力逐渐退出。 

 

图 6  我国磷矿石主产区总产量（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磷化工企业因产能布局导致受环保政策影响差异较大，磷酸一铵产能受环保影响程度大于磷酸

二铵。我国磷肥市场主要品种为磷酸一铵和磷酸二铵，合计占 80%以上。磷酸二铵产能集中于磷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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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产区，成本端控制能力更强，2018 年，磷酸二铵产能 2,434 万吨，CR10 在 80%左右，产能主要

集中在磷矿石产区，不具备自有磷矿的产能约 400~500 万吨。而磷酸一铵产能 2,536 万吨，CR10 在

55%左右，分布与下游复合肥企业靠近，较为分散，企业普遍接受外采磷矿石。由于磷酸一铵企业

多分布于湖北和四川，产能占比达 58%，受沿江一公里搬迁影响较大，但磷酸一铵行业产能集中度

较低，中小企业搬迁实力相对较弱。 

总体看，由于各地环保政策差异，各磷矿石主产区产量受环保影响不同，进而给所在区域内的

磷化工企业生产成本造成差异。磷酸一铵企业因产能布局导致受环保政策影响较大，矿肥一体化的

磷化工企业将具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和更大的盈利空间。 

（2）农药 

在所有化工子行业中，农药所产生的“三废”问题均较为突出。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农药工

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农药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的农药产业政策，对农药行业未来的发展提出

了严格的规范，不仅仅从量上对农药进行控制，也对农药产品结构的提出了要求：到 2020 年，农药

原药企业数量减少 30%，其中，销售额在 50 亿元以上的农药生产企业 5 个，销售额在 20 亿元以上

的农药生产企业有 30 个，培育 2～3 个销售额超过 100 亿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集团，22

种高毒农药产量降至农药总产量的 2%左右，环境友好型农药产量提高到 70%以上。 

 

表 11  我国农药行业“十三五”主要发展目标 

规范 2016 年 2020 年（“十三五”末） 

农药企业数量 2,000 多家 原药企业数量减少 30% 

销售额 20 亿元以上企业 10 个 30 个 

销售额 50 亿元以上企业 0 个 5 个 

销售额 100 亿元以上企业 0 个 2-3 个 

资料来源：《农药工业“十三五”发展规划》 

 

农药企业入园政策有利于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集中度。农业部发布的《关于加强管理促进

农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意见》作出了明确布局：到 2020 年，进入化工园区或工业园区的化学农药原药

生产企业达到 60%以上；到 2025 年，进入化工园区或工业园区的化学农药原药生产企业达到 80%

以上新设农药企业须在省级以上化工园区建厂；农药企业迁址或新增原药生产范围的，须进入市级

（地市级）以上的化工园区或工业园区。 

农药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比例较低，无排污许可证产能将持续缩减。根据环保部公示，截至 2018

年底，获得排污许可证的农药企业3数量共 1,073 家农药企业，按照工信部统计的 1,707 家农药企业，

核发比例仅为 62.86%。随着排污许可证专项执法的推进，没有排污许可证的农药企业将面临停产，

未来农药行业产能还将继续缩减，行业集中度上升。 

农药行业中小企业数目较多，受环保影响较大，农药原药出现负增长，产量大幅下滑。目前，

我国农药企业销售额 1 亿元以下的占到了 90%左右，众多的小企业很难有足够的实力进行排污治理。

                                                        
3农药行业中除占比较少的生物化学农药及微生物农药制造排污许可证核发时间为 2020 年外，其余农药企业均为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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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许可证、环保税、新农药管理制度等政策的实施，大大增加农药生产企业环保治理成本，大量

小产能和环保不达标的落后产能被淘汰。数据显示，自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9 月，产量同比增速

持续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其中，第一次和第四次环保督察期间涉及农药主要生产区江苏和山东，

产量下滑较多（见下图 7）。2017 年全国农药原药全年累计产量同比下滑 8.70%，图 8 中 2018 年产

量数据为截至 2018 年 11 月底数据年化结果，可以看出农药产量仍在大幅下降。 

 

图 7  化学农药原药产量累计同比（单位：%） 图 8  化学农药原药产量累计值（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 

 

总体看，农药行业中小企业数目较多，行业排污许可证核发比例较低，排污许可证执法将进一

步缩减行业产能，产量大幅下滑。小产能和环保不达标的农药生产企业环保治理成本较高，销售额

1 亿元以下的企业淘汰机率较大，销售额 20 亿元以上的企业获益可能性较大。 

 

（3）氯碱工业 

氯碱工业的核心产品为聚氯乙烯（PVC）和烧碱，电石法 PVC 生产过程中涉及较为严重的汞废

水污染，汞污染也是“土十条”的重点监管重金属，目前主流的离子膜法制烧碱自身污染较小。 

禁止新建项目，未来产能受限。2016 年 8 月 30 日，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关于落实国家产

业政策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用地审查通知》），明确表明对于电石、

烧碱、聚氯乙烯、纯碱等过剩行业新增产能以及未纳入《石化产业规划布局方案》的新建炼化项目，

一律不再受理用地预审。受《用地审查通知》中对新建项目进行限制，未来依赖外部电石供给的 PVC

企业成本端面临一定压力。 

明确限制类产能和淘汰类产能。2017 年，国际《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正式生效，要求缔约国到

2020年PVC单体生产每单位汞用量比2010年减少50%；发改委据此发布《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将 20 万吨/年以下乙烯氧氯化法聚氯乙烯装置、12 万吨/年以下电石法聚氯乙烯装置列入限制类，将

高汞催化剂（氯化汞含量 6.5%以上）和使用高汞催化剂的乙炔法聚氯乙烯生产装置列为淘汰类。 

“以氯定碱”模式氯碱企业受 PVC 生产中的环保因素影响较大，“以碱定氯”模式氯碱企业，

受下游行业的环保政策的影响较大。氯碱工业上游以原盐为主要原料，通过电解法制备烧碱、氯气

和氢气，下游则主要通过电石法和乙烯法两种工艺制备 PVC。因为上游的氯气为 PVC 制备中必要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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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一，且 PVC 较烧碱具备更好的经济效益，因而部分企业建设烧碱产能以获得液氯来配套生产

PVC，我国西北地区大型氯碱企业装置开工方面往往选择“以氯定碱”模式，生产方面以PVC为主，

烧碱为副产品，因此，西北地区的氯碱工业企业受 PVC 生产中的环保因素影响更大。而山东和河南

等地多以配套氧化铝产业的氯碱企业为主，氯碱装置开工方面则倾向于选择“以碱定氯”模式，烧

碱的下游行业主要为氧化铝、化工、造纸和印染等，均为环保治理的重要行业，下游行业受到限产

影响将间接影响烧碱的供给端。同时，对于“以碱定氯”模式的氯碱企业，烧碱生产过程中的氯气

可能会选择外销，但在氯气处置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考虑到氯气储存要求较高，为了避免胀库，只

能被动降低负荷。。 

PVC 

电石法工艺生产 PVC 上游原料为以焦炭、石灰石制取的电石，乙烯法工艺生产 PVC 上游原料

主要是以石油制取的乙烯。我国煤炭资源丰富而石油、天然气资源相对匮乏，因而电石法 PVC 总产

能占比较高，约占 80%左右。电石法工艺的主要问题生产过程中难以避免电石炉尾气、电石渣、电

石粉尘及含汞废水等污染的产生，其中尤以汞污染为重。 

PVC 行业集中度较低，行业中小产能占比较高。我国 PVC 企业总产能为 2,283 万吨，共有 PVC

生产企业 62 家，生产规模大于 100 万吨的企业共有 3 家，占 PVC 行业总产能的 17.66%，产能在 40

万吨以上的企业 20 家。 

受环保政策影响，低产能 PVC 装置以及高汞污染产能逐渐退出生产，供给端收缩带动价格大

幅上涨。自 2016 年 6 月环保督查以来，小规模电石企业因白灰和兰炭供应掐断而无法开工，对低产

能 PVC 装置的限制以及对高汞污染产能的淘汰也直接导致落后产能的退出。同时，环保成本的上升

使产能较小的电石法 PVC 企业因为成本负担而被动退出生产。从下图 9 中可明显看出上游电石生产

因环保不达标等一系列问题导致产量受限，电石价格的大幅上涨，在第一批和第四批环保督察期间

较为明显。 

 

图 9  聚氯乙烯 PVC（电石法）市场价格变动（单位：元/吨）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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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 

环保对于烧碱的装置影响不明显，行业产能仍在扩大，产量小幅上升。电解法制烧碱有水银法、

隔膜法和离子交换膜法三种工艺。水银法已基本被淘汰，离子膜法因具有能源消耗低、操作成本低、

环境污染小、产品纯度高等优点，是全球氯碱工业的首选工艺，目前在我国的应用比例超过了 90%，

因而环保约束对于烧碱行业的装置影响不明显。烧碱行业产能扩张较慢，产量小幅增长，但市场需

求不断增加，市场整体处于供需平衡状态（见下图 10）。 

 

图 10  烧碱供需结构（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wind 

 

总体看，氯碱企业由于生产模式的差异受环保因素影响不同。对于“以氯定碱”模式的氯碱企

业而言，受 PVC 生产中的环保因素影响更大，电石能够自给的 PVC 企业原材料稳定性更高，成本

端压力更小；对于“以碱定氯”模式的氯碱企业，环保对于烧碱的装置影响不明显，但烧碱下游受

环保影响及副产品氯气的处置能力所限将会影响烧碱企业经营。 

三、总结 

环保约束下的化工行业，因细分行业供需格局的不同，产能结构和生产工艺的差异等因素可能

呈现出不同的表现，但总体看具有以下特征： 

不同供需格局的细分行业 

行业过剩较为严重的行业（如煤化工和氮肥），环保政策短期内有助于限制部分产能的发挥，行

业供需有所改善，但长期看，行业供需格局根本性改善有赖于环保政策的落实。对于产能过剩不显

著的行业（如磷化工、纯碱），环保政策造成行业供给的收缩，造成行业短期内供需紧平衡的态势，

有利于企业获得更高的收益。总体看，后者盈利能力的可持续性强于前者；未来在禁止环保政策“一

刀切”的背景下，需要警惕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供给端产能的释放，造成产品价格的大幅回落。 

不同集中度的细分行业 

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如染料），环保高压之下，小规模企业因为环保压力而退出，有利于改善行

业之前中小企业逃避环保投入获得成本优势而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重视环保投入的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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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企业可能会从中受益。对于集中度较低的行业来说（如染料行业的活性染料产能比分散染料产

能受到的影响更大），在环保高压之下，行业产能受影响的程度和行业整合力度要强于行业集中度高

的行业。总体看，环保约束下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受到的影响可能小于集中度不高的行业，特别是集

中度较高行业中的龙头企业有望巩固其竞争力。 

不同产能结构的细分行业 

落后产能占比较高的行业（如农药、煤化工），工艺更新趋势，未来环保对于落后产能的限制力

度以及设备更新改造成本等对行业影响较大，工艺技术水平较高的企业有望获益。对于落后产能占

比较低的行业（如烧碱），环保政策对上下游的影响将间接影响行业产品供需。因此，需关注不同行

业落后产能占比及去化情况，设备更新改造成本高低对于行业中小企业的不同压力。 

不同规模的企业 

在法律、法规和环保工具排污许可证等约束下，企业间竞争将更加公平，环保达标的规模以上

企业或龙头企业规模效应将凸显，受益空间会更大，因前期环保督察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部分

行业龙头企业的生产可能也受到影响。未来，禁止环保政策“一刀切”将更有利于龙头企业竞争优

势的发挥。此外，产业链趋于完善，有较强原材料保证能力的企业，在环保趋严的大形势下，更容

易将自给原材料转化为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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